	2026年第一批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户资格名单公示

	序号
	所属
辖区
	申请人
	类别
（关系）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家庭成员人数
	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申请保障方式
	是否优抚对象（低保、低收、特困、退役优抚对象、 残疾人家庭、单亲妇女家庭、其他）
	人均自有产权面积（㎡）
	租住公房所属房管所
	符合房型

	1
	礼乐
	苏月珍
	申请人
	441224********4829
	退休
	1
	19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2
	环市
	舒兆洋
	申请人
	432427********1351
	退休
	1
	1326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3
	环市
	叶南海
	申请人
	440223********4710
	退休
	2
	1452.0
	实物配租
	是
	
	
	一房型

	
	
	刘梅老
	夫妻
	440702********1220
	退休
	
	
	
	
	
	
	

	4
	环市
	欧阳爱娟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3028
	退休
	2
	1650.5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邝炯湛
	母子
	440703********4214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5
	环市
	梁茗杰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3012
	退休
	2
	1837.3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
	
	陈彩珠
	夫妻
	440721********2826
	退休
	
	
	
	
	
	
	

	6
	白沙
	黄伟雄
	申请人
	440702********1214
	无就业
	1
	0.0
	实物配租
	是
	
	
	一房型

	7
	白沙
	李旭华
	申请人
	440725********0019
	广东中保华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
	3
	912.5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黄晓华
	夫妻
	440725********0043
	灵活就业
	
	
	
	
	
	
	

	
	
	李浩轩
	父子
	440703********6015
	学生
	
	
	
	
	
	
	


经审核,以上7户家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户资格保障条件,现予公示,公示期限为20天。如有单位或个人对公示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有异议的，可以书信、电话等形式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地址：江海一路83号，举报电话：3831626）举报。举报人必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和具体举报内容，否则将视为无效举报。        
	
	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2026年2月12日


